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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地方标准

《陇川县霜冻预警发布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2024 年 8 月 24 日，由陇川县气象局申请地方标准的立

项，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其列入 2024 年度云南省地方

标准制修定项目计划，批准由陇川县气象局负责《陇川县霜

冻预警发布规范》地方标准的制定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

起草单位：陇川县气象局。
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

姓 名 性别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

刘怡 女 高级工程师 陇川县气象局 主要起草人

杨清山 男 工程师 德宏州气象局 主要起草人

候丽艳 女 工程师 德宏州气象局 参与起草

文艳 女 助理工程师 陇川县气象局 参与起草

周金荣 女 工程师 陇川县气象局 参与起草

王绍平 男 助理工程师 陇川县气象局 参与起草

董桂聪 女 助理工程师 陇川县气象局 参与起草

李永贵 男 助理工程师 陇川县气象局 参与起草

二、制定地方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霜冻是一种气象观测范畴的天气现象，2020年4月1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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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气象观测全面实现了自动化后，在陇川章凤观测站，当

气温在 2-4℃时，观测场出现霜，一般于 8 时左右才形成，

且在日出后将很快消融，持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仪器无法

准确抓取，还需要人工进行核实更正。在户撒乡、景罕镇等

地的霜冻目前没有自动观测设备，还在依靠人工观测。霜冻

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灾害，根据霜冻的程度会对农作物生育期

产生不良影响，尤其对烤烟、蚕桑、甘蔗等经济作物影响较

大。目前云南省气象局的要求是对外发布霜冻蓝色、黄色、

橙色预警，指标为最低温度或地面温度。

准确的霜冻预警，为霜冻出现的时间给出了及时、准确

的预判，为广大农户，特别是陇川的烟站技术人员提供了准

确可靠的气象信息，烟站可以更好把握天气，提前采取有效

措施，避免或减轻霜冻灾害造成的损失。同时，温度和水汽

压指标，也可以为霜冻灾害事故调查给出科学参考，经事后

检验，符合霜冻蓝色预警时可能对应轻霜，符合霜冻黄色预

警可能对应中度霜冻灾害，符合霜冻橙色预警可能对应重度

灾害，这为灾害事故调查核损理赔给出了科学的物理指标。

由于预警提前发出，能为农户抢出 2-3 天的时间抗灾，为减

轻气象灾害起到关键作用，从而减轻灾害损失，促进广大农

户增收。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

陇川县气象局为标准制定承担单位，在德宏州气象局业

务科的指导帮助下，对陇川县霜冻预警发布开展了多年的调

查及研究，在摸索试用工作中收集整理了数据资料，在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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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国决策气象服务业务技术交流会、2021 年全国农业气象

技术交流会的交流文集中共刊发 2 篇科技论文，具备扎实工

作能力及有效的科学措施来制定该标准。

本地方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在收集整

理资料、起草地方标准、征求意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特

别是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《QX/T 456-2018

初霜冻日期早晚等级》，根据我县霜冻灾害的发生情况及生

产实际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，于

2024 年 9 月 25 日将文稿呈送有关专家进行初审，根据初审

意见认真修改并形成正式的标准送审稿。

在标准制定工作中采取的主要保证措施：一是成立标准

起草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主要协调、督促、指导标准起草有

关工作，协调落实标准的起草经费；二是成立标准起草小组。

起草小组具体落实起草实施方案，并负责收集、整理标准的

有关数据资料、征求意见，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。

四、制定地方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的关系

（一）制定地方标准的原则和依据

本标准规定了陇川县霜冻发生时的预警指标。主要内容

包括术语及定义和操作启动条件的内容。以《云南省突发气

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》（云气发〔2024〕39 号）为依

据，陇川国家基本气象站为参考，当日 16 时发布 24 小时天

气预报的最低温度和 16 时水汽压值为指标。

在标准指标的编制上，我们坚持既兼顾陇川章凤县城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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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，又考虑全县 9 个乡镇的关联性，保证标准具有先进性、

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可操作性，力求做到标准符合陇川县实际

情况，并通过标准发布实施，进一步引导加强我县霜冻灾害

的防御减少其对烟草、甘蔗和农作物的危害。本标准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、《云南

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国家相关法规和技术标

准编制。

（二）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本地方标准编写过程中，查阅了国内大量的现行的法

律、法规、标准，标准中采用参照标准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

一一列出，本地方标准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

致，无冲突。在征求县内有关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结合

实际，进行了认真总结和修改，使本标准确定的技术指标更

加完善、可行、切合实际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

的论述

本标准主要引用了《初霜冻日期早晚等级》（QX/T

456-2018)、《云南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（云政办发〔2023〕

5 号）、《云南省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办法》（云气发〔2023〕

59 号）、《云南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》（云

气发〔2024〕39 号）和《德宏州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实施细则

（修订）》（德气发〔2024〕21 号）业务规定，根据霜冻发

生时的实况与预报之间的结果检验而产生的方法。

当本标准是论文研究成果，适用于陇川县范围内的霜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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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警，并在最近 8 年的业务实践中有效应用，是属于实践走

在科研之前经验性技术标准，一直在工作中沿用。

由于陇川气象观测站于 2018 年搬迁到新址开始对比观

测，2019 年开始正式启用新址观测场。周边自然条件和气象

观测要素发生变化，原指标与霜冻之间的对应关系有所变

化，2021 年，根据搬迁后出现的霜冻实况与对温度、水汽压

指标的对应关系反演，对温度、水汽压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，

最后得出此标准。

此项目主持人在 2020 年撰写论文《“1·26”陇川县霜

冻灾害性天气及预警指标分析》，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总结和

分析，陇川县气象局自 2021 年冬天以来，沿用该标准指导

业务工作，经近 3 年的实践证明此标准准确、切实可靠有效，

有效减轻了霜冻灾害的损失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按照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，陇川县气象局邀请

了 23 个有关单位和 6 位专家组对本规范进行了征求意见，

并提出 23 条主要修改意见，采纳了 20 条意见，未采纳 3 条

意见，起草小组随即召开专题会议讨论，采纳了技术审查专

家提出的修改意见，并对原稿进行再次修改，形成最终送审

稿。

七、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

云南省气象局制定了全省霜冻预警发布的规范，温度值

界定较高，没有水汽压的指标，陇川县气象局开始从实况数

据中摸索精细的标准，并初步定出了 2 个关键指标，在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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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工作中先行适用这个指标。

德宏州只有陇川县有霜冻预警的相关工作，故建议《陇

川县霜冻预警发布规范》地方标准作为陇川县的推荐性地方

标准发布，内容适用于本县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，建议陇川县气象局向县烟草部

门、农业部门、陇把糖厂、景罕糖厂做好宣传培训工作，并

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组织实施。

全社会应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大该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力

度，确保霜冻预警的气象信息进村入户。工作中，业务员加

强与香料烟公司、蚕桑公司、陇川糖厂、景罕糖厂的沟通联

系，根据预警指标果断发布霜冻预警并电话提醒，在随后的

低温时段续发预警，提供后续服务。

九、预期效益分析

1.经济效益

经过对天气系统复盘，若标准如果实施后，陇川县气象

台从低温天气专报——霜冻预警——早间温度实况通报—

—续发预警——每日温度预报，形成一个完整服务链，能有

效发挥参谋助手作用，对于烟草行业，如果霜冻预警能提前

2-3 日，每年可以有效避免轻度、中度霜冻的灾害损失 2000

万元左右，对不可抗力的重度霜冻也有一定作用，烟站及时

采取措施，可避免损失 1000 多万元。

对于景罕糖厂、陇把糖厂，霜冻预警的发布，保证及时

提前砍收低洼处的甘蔗，每年可以避免 100-300 万元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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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社会效益

《陇川县霜冻预警发布规范》的实施，科学规范了气象

预警发布的业务行为，准确及时的预警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或

减小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，充分发挥了气象科技力量

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，也能提高气象部门、当地政府

的社会公信力，是气象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，从而能获

得老百姓认可与信赖，真正发挥气象是科技型、基础性、先

导性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。

业务员将加强与香料烟公司、蚕桑公司、陇川糖厂、景

罕糖厂的沟通联系，主动体察用户需求，根据预警指标果断

发布霜冻预警并电话提醒，在随后的低温时段续发预警，提

供后续服务。

若出现霜冻灾害，请烟草和相关部门以此指标为依据之

一核定灾害。

十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本地方规范可为德宏州气象部门发布霜冻预警提供参

考。

陇川县霜冻预警发布规范起草小组

2024 年 12 月 26 日


